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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签订融资租赁相关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同是融资租赁和购买合同，合同自各方

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

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孙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两

台盾构机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会议决议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孙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两台盾构

机的公告》。 

该事项融资租赁合同和购买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

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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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签订概况 

（一）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隧集团”）与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越秀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直租）》（合同编号：

越租第 202304021415号）。 

1.交易对手方：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合同类型：融资租赁合同。 

3.合同租赁物：2台盾构机及其辅助设备。 

4.租赁期限：60个月。 

5.租赁物价款：131,701,024元。 

（二）近日，华隧集团与越秀租赁、中铁华隧联合重型

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华隧”）签订《购买合同（直

租）》（合同编号：越买第 202304021415号）。 

1.交易对手方：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铁华隧

联合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2.合同类型：购买合同。 

3.合同标的物：2台盾构机及其辅助设备。 

4.交货时间：中铁华隧应于 2023年 7月 15日前或者华

隧集团另行书面指定的日期前自费将设备以适合运输且长

时间存放的方式妥善包装（除无需包装外，包装物应由中铁

华隧提供，且不得要求回收）后送达至交付地点。 

5.交货地点：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铁路芳村-彩虹桥站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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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同金额：131,701,024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越秀租赁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晓民。 

（3）注册资本：9,341,453,491.33港元。 

（4）主营业务：融资租赁服务（限外商投资企业经营），

通用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器皿及日用杂货批发，家用电器批

发等。 

（5）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

南沙城投大厦 1002房。 

2.中铁华隧基本情况 

（1）名称：中铁华隧联合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胡尚军。 

（3）注册资本：15,000万元。 

（4）主营业务：盾构/TBM/顶管等各式隧道掘进设备的

制造、组装调试、销售、维修改造、再制造、租赁、配件销

售；掘进设备及施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5）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世龙工

业区新塘村世龙大道西路 2号。 

（二）公司、华隧集团与越秀租赁不存在关联关系，中

铁华隧为华隧集团的参股子公司。 

（三）最近三年，公司未与越秀租赁发生类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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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8 日，华隧集团与越秀租赁签订《融资租

赁合同（直租）》，融资租赁 1 台 14.29 米盾构机，租赁物

本金 164,450,817.21 元，利息 32,796,426.48 元。 

公司于 2023年 1月 6日完成建工集团资产过户和工商变

更登记，2022 年华隧集团尚未纳入公司，因此，无需计算该

项业务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重。 

（四）中铁华隧、越秀租赁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

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直租）》 

1.租赁方式：本合同项下，双方同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租赁方式为直租，越秀租赁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然后将

该租赁物出租给华隧集团使用，而华隧集团依据合同约定向

越秀租赁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2.租赁物：2台 8.8米盾构机及其辅助设备。 

3.租赁期限：越秀租赁将《购买合同（直租)》项下款

项向出卖人账户汇出之日起 60个月。 

4.租赁物的所有权：本合同存续期间，越秀租赁对租赁

物享有所有权，并保证华隧集团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5.租赁物的购买：华隧集团根据自身合法经营的需要，

自主决定租赁物和出卖人。华隧集团对租赁物的名称、规格、

型号、性能、质量、数量、技术指标及服务内容、品质、技

术保证及价格条款、交货时间等享有的自主决定权，并直接

与出卖人协商确定。越秀租赁不得妨碍、干涉华隧集团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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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自主决定权。 

6.租赁物的交付：根据《购买合同(直租〉》约定的时

间、地点和方式，华隧集团直接从出卖人处取得或接收租赁

物。 

7.本合同项下租金共分 10 期，每期间隔 6 个月，本金

131,701,024.00 元，利息 16,148,061.71元。 

8.主要违约责任 

（1）越秀租赁的主要违约责任 

①不得无正当理由收回租赁物，不得无正当理由妨碍、

干扰华隧集团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如发生上述情况，按照

华隧集团不能正常使用租赁物的天数，以租赁物购买价款为

计算基数并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华隧集团计付违约金。 

②应谨慎保守其所获取华隧集团的商业秘密，否则，越

秀租赁应赔偿华隧集团由此遭受的损失。 

③因越秀租赁违约，越秀租赁应承担华隧集团因实现权

利所发生的合理必要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华隧集团的差旅

费、诉讼费、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全费和公证费用等支

出。 

（2）华隧集团主要违约责任 

若华隧集团发生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

项，未能按约定偿还越秀租赁代华隧集团支付费用，未经越

秀租赁书面同意，擅自将租赁物转让、转租、出借、抵押、

质押、投资入股、赠与、重大改造或采取其他方式处分租赁

物并可能损害越秀租赁权益的行为等情形的，越秀租赁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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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同违约救济的条款约定，采取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 

9.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购买合同（直租）》 

1.本合同购买的设备为《融资租赁合同（直租）》（合

同编号：越租第 202304021415 号）项下租赁物。 

2.交货时间：中铁华隧应于 2023年 7月 15日前或者华

隧集团另行书面指定的日期前自费将设备以适合运输且长

时间存放的方式妥善包装（除无需包装外，包装物应由中铁

华隧提供，且不得要求回收）后送达至交付地点。 

3.交付地点：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铁路芳村-彩虹桥站

区间。 

4.交付方式：设备由中铁华隧直接向华隧集团交付。 

5.付款方式：设备购买价款 131,701,024.00 元，按分

期支付方式付款。 

7.主要违约责任 

（1）中铁华隧因迟延交货、不能交付设备或设备种类、

规格型号、数量及质量等不符合约定等给越秀租赁或华隧集

团造成损失的，中铁华隧应负责赔偿。 

（2）在华隧集团索赔期间或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期间，

华隧集团仍应全面履行《融资租赁合同（直租）》,不影响

其履行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否则，华隧集团应

向越秀租赁承担违约责任。 

（3）在租赁期间内，华隧集团或中铁华隧违反合同，

可能对越秀租赁租赁物的所有权等合法权利造成影响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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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租赁有权要求华隧集团提前支付全部应付未付租金，并要

求华隧集团、中铁华隧对越秀租赁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4）越秀租赁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中铁华隧支付设

备款。越秀租赁逾期支付的，越秀租赁应以前述逾期未付款

项为计算基数并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付违约金。 

8.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三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合同履行能顺利推进广州地铁芳村至白云机场城

际项目工程建设，完成施工任务，有利于提高公司工程施工

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

水平。 

（二）合同履行将对公司、华隧集团 2023 年及未来 4

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中铁华隧、越秀租赁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同是融资租赁和购买合同，合同自各方盖

章之日起生效。合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合同（直租）》 

2.《购买合同（直租）》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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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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